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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489臺北市朱崙街20號

承辦人：楊金昌

電話：02-87711988

傳真：02-87737936

電子信箱：jinchang125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藤球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體字第11100030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D002388_111D2000924-01.pdf)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為維護持有

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運動教練、運動裁判證者權益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

與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第9

條規定：

(一)第1項：教練（裁判）證有效期間為4年，經參加專業進

修課程累計達48小時，並每年至少6小時者，於效期屆滿

3個月前至6個月內之期間，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教練

（裁判）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4年。

(二)第3項：發生天災、疫情等不可抗力事故者，本部得視情

形展延教練（裁判）證之有效期間；其範圍、內容及相

關措施，由本部公告之。

二、特定體育團體開設專業進修課程活動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疫情影響延期或取消，致持有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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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教練（裁判）證效期內，無法提供相關專業進修課程。

三、為確保前述人員權益，持有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

（裁判）證，其凡於107年5月30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間取

得教練（裁判）者，未及完成原定效期之展延所需4年累計

48小時及每年至少6小時專業進修時數者，其教練裁判證效

期統一展延至114年12月31日；前揭展延所需專業進修時數

規定，應於本次展延期間完成，如未完成者，屆時持證之

效期將溯及原效期到期日效力。

四、檢送本次公告1份，請轉知所屬及相關機構及單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政府體育局處、各亞奧運運動單項

協會、非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

總會、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各公私立大專校

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、競技運動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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